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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年5月13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到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2年5月1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公司共有董事8人，参与表决8人。 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已于2022年2月25日、2022年3月14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审慎考虑，公司董事会拟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方案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进行调

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调整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33.14亿元（含本数），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

1 数字孪生核心技术及开放平台研发项目 90,652.18 65,016.89

2 新一代轨道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50,403.18 99,593.93

3

面向车路协同的新一代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36,138.43 20,760.50

4 全国销售与服务体系升级建设项目 51,380.60 47,076.76

5 补充流动资金 99,000.00 99,000.00

合计 427,574.40 331,448.08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

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

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调整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33.14亿元（含本数），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

1 数字孪生核心技术及开放平台研发项目 90,645.28 65,016.89

2 新一代轨道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48,071.24 99,593.93

3

面向车路协同的新一代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35,657.44 20,760.50

4 全国销售与服务体系升级建设项目 51,380.60 47,076.76

5 补充流动资金 99,000.00 99,000.00

合计 424,754.57 331,448.08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

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

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逐

项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的其他事项及内容不作调整。 根据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都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根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

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都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根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都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根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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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年5月13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到各位监事。 会议于2022年5月1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公司共有监事3人，参与表决3人。 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超过全体监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已于2022年2月25日、2022年3月14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审慎考虑，公司拟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方案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进行调整，具体

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调整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33.14亿元（含本数），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

1 数字孪生核心技术及开放平台研发项目 90,652.18 65,016.89

2 新一代轨道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50,403.18 99,593.93

3

面向车路协同的新一代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36,138.43 20,760.50

4 全国销售与服务体系升级建设项目 51,380.60 47,076.76

5 补充流动资金 99,000.00 99,000.00

合计 427,574.40 331,448.08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

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

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调整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33.14亿元（含本数），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

1 数字孪生核心技术及开放平台研发项目 90,645.28 65,016.89

2 新一代轨道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48,071.24 99,593.93

3

面向车路协同的新一代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35,657.44 20,760.50

4 全国销售与服务体系升级建设项目 51,380.60 47,076.76

5 补充流动资金 99,000.00 99,000.00

合计 424,754.57 331,448.08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

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

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逐

项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的其他事项及内容不作调整。 根据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都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根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

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都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根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都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根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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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2月25日、2022年3月14日分别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2年5月18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审慎考虑，公司董事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预计投资总额进行了调整，其他方案内容不变。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调整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33.14亿元（含本数），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

1 数字孪生核心技术及开放平台研发项目 90,652.18 65,016.89

2 新一代轨道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50,403.18 99,593.93

3

面向车路协同的新一代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36,138.43 20,760.50

4 全国销售与服务体系升级建设项目 51,380.60 47,076.76

5 补充流动资金 99,000.00 99,000.00

合计 427,574.40 331,448.08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

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

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调整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33.14亿元（含本数），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

1 数字孪生核心技术及开放平台研发项目 90,645.28 65,016.89

2 新一代轨道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48,071.24 99,593.93

3

面向车路协同的新一代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35,657.44 20,760.50

4 全国销售与服务体系升级建设项目 51,380.60 47,076.76

5 补充流动资金 99,000.00 99,000.00

合计 424,754.57 331,448.08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

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

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事项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2年5月18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

投资总额进行调整，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发行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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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科技”或“公司” ）于2022年5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中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投资总额、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部分财务数据等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预案章节 章节内容 修订情况

重大事项提示 重大事项提示

1、更新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履行的决策审批程序及尚

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2、修订募投项目的预计投资总额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

概况

二、本次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更新了2021年行业数据

五、募集资金投向 修订募投项目的预计投资总额

八、本次发行方案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更新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履行的决策审批程序及尚需

履行的批准程序

第二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修订募投项目的预计投资总额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

可行性分析

1、修订募投项目的预计投资总额

2、修订新一代轨道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 面向车路协同的新一代交通数字化系统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

3、更新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的

2022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4、更新了2021年行业数据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对公司影响

的讨论与分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

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更新2022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五、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

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 （包括或

有负债）的情况，是否存在负债比例过

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更新2022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1、更新2022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2、修订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第四节 公司的利润分配

政策及执行情况

二、公司最近三年利润分配及未分配利

润使用情况

更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最近三年分红情况

第五节 本次发行摊薄即

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一、本次发行的影响分析

1、更新2021年度财务数据

2、更新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股东即期回报摊薄

的影响测算

修订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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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科技” 或“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

次临时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以及《关于

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

规定，为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现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说明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影响分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所上升。 短期内，在募集资金的效用尚不能完全得到发

挥的情况下，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即期回报可能被摊薄。 但从中长期看，公司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带来的资本金规模的增长将带动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 并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

力和净利润水平。 公司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净资产和资本金的使用效率，以获得良好的净资产收

益率。

（一）主要假设

1、假设公司于2022年9月末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该完成时间仅为公司估计，最终以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并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2、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52,746.87万股，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75,822.91万股（截至2022年3月31日）增加至228,569.78万股；

3、假设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公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4、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429.08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9,379.96万元。 在此基础上， 假设公司

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按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测算：（1）与

2021年持平；（2）比2021年增长20%；（3）比2021年降低20%；

5、以下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

益）等的影响；

6、假设不考虑2022年限制性股票解除锁定的影响；

7、在计算2022年限制性股票对每股收益的稀释性时，假设2022年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与2021年

持平；

8、不考虑2021年度和2022年度现金分红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9、上述假设分析中关于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情况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

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每股收益等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具体

如下：

项目 2021年末

2022年度/年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175,822.91 175,822.91 228,569.78

本次发行数量（万股） 52,746.87

假设情形1：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上一年持平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1,429.08 31,429.08 31,429.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29,379.96 29,379.96 29,379.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8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8 0.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7 0.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7 0.16

假设情形2：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上一年增长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1,429.08 37,714.90 37,714.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29,379.96 35,255.95 35,255.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2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2 0.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0 0.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0 0.19

假设情形3：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上一年下降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1,429.08 25,143.26 25,143.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29,379.96 23,503.97 23,503.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5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4 0.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4 0.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4 0.13

注：以上指标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

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进行计算。

根据上述假设测算，与本次发行前相比，本次发行后公司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均有一定

程度的下降。

二、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将用于数字孪生核心技术及开放平台研发项目、新一代轨道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面向

车路协同的新一代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全国销售与服务系统升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

动资金，预计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后公司经营风险将有效降低，盈利能力将得到改善，但在公司总股本

和净资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公司盈利水平可能短期内未能产生相应幅度增长，公司即期回报存在短

期内被摊薄的风险。 同时，公司在测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具体影响时，对

2021年度、202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非公司的盈利预测，为应对即期回报被摊

薄风险而制定的填补回报具体措施亦不等同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 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

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提醒投资者注意。

三、董事会选择本次融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详见公告《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

的储备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入数字孪生核心技术及开放平台研发项目、

新一代轨道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面向车路协同的新一代交通数字化系统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全国销售与服务系统升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与公司当前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一致，通过提升产品研发能力、扩大营销服务网络，有利于公司抢占市场，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提高

盈利能力，为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二）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具备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基础，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在上述方面的项目分析，详见公告《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五、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增强公司持续回报能力采取的措施

（一）加强募投项目推进力度，尽快实现项目预期收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扩大公司的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优势，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实现并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争取项目

尽快完成，实现预期收益，实现对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贡献，有助于填补本次发行对股东即

期回报的摊薄。

（二）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完善员工激励机制

公司将继续围绕现有业务及产品，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持续加强市场开拓，通过现有业务规模

的扩大促进公司业绩上升，降低由于本次发行对投资者回报摊薄的风险；同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不

断提高日常运营效率，加强预算管理，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

本，提升经营效率。 另外，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员工薪酬和激励机制，引进市场优秀人才，充分挖掘员工

的创造力和潜在动力，以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三）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管理

和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

司董事会将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不

当的风险。

（四）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

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学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

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五）完善现金分红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2年修订）》的要求，为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增强利润分配的透

明度，保护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有关

内容，明确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相关内容。

为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对利润分配做出制度性安排，保证利润分配

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公司将严格

执行《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中明确的利润分配政策，在公

司业务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给予投资者合理回报。

六、相关主体作出的的承诺

（一）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保证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

如下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促使公司董事会或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

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未来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

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本人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接受按

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的相关处

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本人承诺切实履行本承诺， 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保证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

行作出如下承诺：

1、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自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

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本公司承诺届时将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本人/本公司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

/本公司接受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

/本公司作出的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本人/本公司承诺切实履行本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

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七、关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融资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分析、 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承诺主体的承诺等

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九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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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中国石化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 ）监事会于2022年5月18日收到蒋振盈

先生的辞职报告。蒋振盈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中国石化监事职务。蒋振盈先生确认其与中国石化监事

会之间没有不同意见，也没有任何有关其辞任监事须提呈中国石化的股东注意的事宜。 蒋振盈先生在

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监事会对他的辛勤工作及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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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变更的公告

中国石化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中国石化” ）监事会于2022年5月18日收到李德芳

先生、 吕大鹏先生的辞职报告。 李德芳先生和吕大鹏先生因年龄原因辞去中国石化职工代表监事职

务。 李德芳先生和吕大鹏先生确认其与中国石化监事会之间没有不同意见，也没有任何有关其辞任职

工代表监事的事宜须提呈中国石化的股东注意。

李德芳先生和吕大鹏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监事会对他们的辛勤工作及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履行民主程序，郭洪金先生

和尹兆林先生（简历见附件）由非职工代表监事调整为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2022年5月18日起至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8日

附件：郭洪金先生和尹兆林先生的简历

郭洪金，56岁。 郭先生是正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2013年7月起任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

司副总经理；2018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石化胜

利油田分公司总经理；2018年12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 中国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总经理；2019年7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党委书记，中国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代表；2020年4月起任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总

经理；2021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监事。 2022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职工代表监事。

尹兆林，56岁。尹先生是正高级工程师，工程硕士。2010年4月起任中国石化茂名分公司副总经理；

2017年1月起任中国石化茂名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按大一型企业正职管理）；2017年4月起任中国石

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石化茂名分公司总经理；2017年7月起挂职任茂名市委

常委；2020年10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中国石化茂名分公司代表，湛

茂一体化领导小组组长；2021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监事。 2022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职工代表监事。

除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上述职工代表监事与中国石化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

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职工代表监事未持有中国石化的股

份，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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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2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简称“股东年会” ）、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简称“A股类

别股东大会” ）和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简称“H股类别股东大会” ）召开时间：2022年5月

18日

(二)�股东年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召开方式：视频会议

(三)�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人） 298

其中：A股 292

H股 6

2、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5,869,139,460

其中：A股 83,737,689,780

H股 12,131,449,680

3、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权出席股东年

会并表决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79.184094

其中：A股 69.163999

H股 10.020095

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人） 293

2、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738,305,080

3、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权出席并表决的股份

总数的比例（%）

87.631078

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人） 6

2、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41,571,788

3、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权出席并表决的股份

总数的比例（%）

46.805027

(四)�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 或“公司” ）股东年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

股类别股东大会由中国石化董事会（简称“董事会” ）召集，由董事长马永生先生主持。股东年会、A股

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2人，董事长马永生先生，董事喻宝才先生出席了股东年会、A股类别

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董事赵东先生，凌逸群先生，李永林先生，刘宏斌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

蔡洪滨先生，吴嘉宁先生，史丹女士，毕明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股东年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

类别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张少峰先生、监事章治国先生出席了股东年会、A股类

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监事尹兆林先生、郭洪金先生、陈尧焕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股东年

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

3、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黄文生先生出席了股东年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

二、 股东年会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中国石化《2021�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12,284,883 99.970025 25,100,397 0.029975

H股 11,846,128,347 97.648085 285,321,333 2.351915

合计： 95,558,413,230 99.676202 310,421,730 0.323798

2、 议案名称：中国石化《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12,202,883 99.969927 25,182,397 0.030073

H股 11,858,537,647 97.750376 272,912,033 2.249624

合计： 95,570,740,530 99.689060 298,094,430 0.310940

3、 议案名称：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83,055,290 99.935113 54,334,890 0.064887

H股 11,504,460,361 94.831703 626,989,319 5.168297

合计： 95,187,515,651 99.289316 681,324,209 0.710684

4、 议案名称：中国石化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34,012,080 99.995609 3,676,900 0.004391

H股 12,091,573,186 99.671297 39,876,494 0.328703

合计： 95,825,585,266 99.954570 43,553,394 0.045430

5、 议案名称：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 2022�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33,786,380 99.995578 3,702,500 0.004422

H股 12,091,368,486 99.669609 40,081,194 0.330391

合计： 95,825,154,866 99.954330 43,783,694 0.04567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 2022�年度外部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36,018,580 99.998674 1,110,000 0.001326

H股 12,123,960,780 99.938269 7,488,900 0.061731

合计： 95,859,979,360 99.991031 8,598,900 0.008969

7、 议案名称：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086,476,474 99.223441 650,265,606 0.776559

H股 4,566,036,499 37.638856 7,565,141,181 62.361144

合计： 87,652,512,973 91.430494 8,215,406,787 8.569506

8、 议案名称：给予中国石化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80,915,574 98.977018 856,619,806 1.022982

H股 2,564,059,513 21.136114 9,567,118,167 78.863886

合计： 85,444,975,087 89.127070 10,423,737,973 10.872930

9、 议案名称：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回购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34,643,480 99.996487 2,941,400 0.003513

H股 12,086,809,380 99.632028 44,640,300 0.367972

合计： 95,821,452,860 99.950368 47,581,700 0.04963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关于选举监事（不含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是否

当

选

10.01 邱发森 94,194,980,889 98.253704 1,567,641,814 1.635189 是

10.02 吕亮功 94,194,838,074 98.253555 1,567,668,414 1.635217 是

10.03 吴泊 94,198,833,267 98.257723 1,563,382,614 1.630746 是

10.04 翟亚林 94,194,457,974 98.253159 1,567,643,814 1.63519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中国石化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024,784,687 99.642485 3,676,900 0.357515

6

关于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及毕马威会计师事

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外部审计师并授

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1,026,791,187 99.892013 1,110,000 0.107987

9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回购公司内资股

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议案

1,025,416,087 99.713971 2,941,400 0.28602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7项、第8项、第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回购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议案

审计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35,258,780 99.996487 2,941,400 0.003513

H股 11,897,134,288 99.627876 44,437,500 0.37212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分别获得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 律师见证情况

(一)�股东年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敏、李杨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股东年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视频会议

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

年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 公司的H股证券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委任为股东年会、A

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点票监察员。

五、 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年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

大会决议。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300520� � � � � � � � �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2022-59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创” ）通知，获悉合肥国创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

业务。 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合肥国创 是 8,100,000 13.25 3.29

2021年6月

17日

2022年5月17

日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 8,100,000 13.25 3.29 — — —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合肥国创 是 7,625,000 12.47 3.10 否 否

2022年5月

16日

2023年5月

15日

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偿还

债务

合计 — 7,625,000 12.47 3.10 — — —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肥国创及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合肥国创 61,125,439 24.86 32,455,000 53.10 13.20 0 0.00 0 0.00

董永东 12,955,978 5.27 3,540,000 27.32 1.44 0 0.00 0 0.00

史兴领 4,332,187 1.76 — — — — — — —

合计 78,413,604 31.90 35,995,000 45.90 14.64 0 0.00 0 0.00

注：本公告中所述限售股份不包括高管锁定股。

四、其他情况说明

合肥国创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

范围之内。 合肥国创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公司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对公司经营和公司

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负担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股份质押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86� � � � � � � � �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2022-029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亿利达，证券代码：002686）股票交易

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2年5月16日、2022年5月17日、2022年5月18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有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履行核查程序后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

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603817� � �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2-032

转债代码：113532� � � �转债简称：海环转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时“海环转债” 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2年5月24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

转股。

一、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6元（含税），在实施权

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2年5月17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

司2022年4月26日披露的《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及2022年5月18

日披露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三)�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将依据《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2年5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2年5月24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具体日期请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期间，“海环转债”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海环转债” 恢复转股，欲享受

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2年5月23日（含2022年5月23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一)�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咨询电话：0591-83626529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1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证券代码：000268）股票

于2022年05月16日、2022年05月17日、2022年05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有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3、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